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聲請假扣押、假處分須知 
壹、要件 

一、假扣押：在本案還沒起訴或起訴後判決確定前，為了確保金錢

債權可獲清償，可以向法院聲請假扣押裁定，進而聲請假扣押

執行。 

二、假處分：在本案還沒起訴或起訴後判決確定前，為了防止房屋

或土地被賣掉，權利及其他法律關係被變更，可以向法院聲請

假處分裁定，進而聲請假處分執行。 

貳、管轄 

由要訴訟的本案管轄法院或假扣押、假處分標的所在地之地方

法院管轄。所謂本案管轄法院，為訴訟已繫屬或應繫屬的第一

審法院。但訴訟現繫屬於第二審者，得以第二審法院為本案管

轄法院。假扣押、假處分之標的如係債權或須經登記之財產權

，以債務人住所或標的所在地或登記地，為假扣押、假處分標

的所在地。 

參、聲請 

一、書寫假扣押、假處分裁定聲請狀，向管轄法院民事庭聲請，但

已起訴者，則向現受理案件之法院民事庭聲請。 

二、聲請狀向法院服務中心購買司法狀紙書寫，要寫明當事人，假

扣押、假處分的原因，請求的原因事實及標的金額或價額。 

三、提出相關資料釋明請求的原因事實及假扣押、假處分的原因，

並陳明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 

四、須繳納聲請費新台幣1,000元。 

肆、裁定 

聲請手續及內容齊全時，原則上法院會在3天內裁定並送達。 

伍、執行 

一、假扣押及假處分的裁定書都會定有擔保金的數額，債權人必須

先繳納裁定書所指定的擔保金以後，才可進一步聲請假扣押、

假處分的執行。 

二、擔保金可向本案訴訟已繫屬或應繫屬的第一審法院或執行法院

的提存所繳納。 

三、債權人收受假扣押或假處分的裁定後，已超過30天者，不得聲

請執行，且此項期間無扣除在途期間規定的適用。 

陸、撤銷裁定及撤回執行 

一、聲請：要撤銷假扣押、假處分的裁定，必須向原准許假扣押、

假處分之法院聲請，並繳納裁判費1,000元。要撤回假扣押、假

處分的執行，則向法院民事執行處聲請。 

二、反擔保： 



  

（一）債務人可提供反擔保，聲請民事執行處撤銷假扣押之執行。

但是有別人併案執行時，假扣押還不能啟封。 

（二）關於假處分執行的反擔保，必須假處分裁定內已記載債務人

供所定金額之擔保後免為或撤銷假處分或者經聲請法院准許

其供擔保後撤銷假處分，債務人才可以為之。 

三、限期起訴：債務人的財產被扣押、查封後，可聲請民事庭裁定

，命債權人限期起訴。如不起訴，債務人可再聲請民事庭裁定

撤銷假扣押或假處分裁定，裁定確定後才向民事執行處聲請撤

銷扣押、塗銷查封登記。切勿默無反應，任它扣押、查封好幾

年，無法處分被扣押、查封的財產，影響自己的權益。 

四、判決確定：債權人勝訴時，可以聲請民事執行處拍賣。債權人

敗訴時，債務人就要向民事庭聲請裁定撤銷假扣押、假處分裁

定，裁定確定後，再向民事執行處聲請撤銷扣押、塗銷查封登

記。 

五、債權人提存擔保金後未實施扣押、查封前和解，要領回所提存

的擔保金時，可向民事執行處聲請發給未執行證明，以便向提

存所領回擔保金。沒有這個證明書，提存所不准發回擔保金。 

六、聲請假扣押、假處分執行以後，債務人可隨時與債權人和解，

而後由債權人具狀向民事執行處聲請撤回假扣押或假處分之執

行，撤銷扣押、塗銷查封登記。聲請狀上所蓋印章，必須與原

來聲請假扣押、假處分的印章相同。如果遺失該印章，則應提

出印鑑證明，或者帶國民身分證親自來民事執行處聲請。債務

人無權聲請撤銷扣押、塗銷查封登記，除非假扣押、假處分裁

定已經被民事庭裁定撤銷，債務人才可拿這個撤銷的確定裁定

，聲請撤銷扣押、塗銷查封登記。 


